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

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

陈伟光　 王　 燕

　 　 【内容提要】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风险分担、利益协调和规则标准的

对接等各类问题应运而生，客观上需要治理框架的构建。 作者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
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要素构建其治理的总体框架，并鉴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元素和

治理特征，在中国传统周边治理模式中，发展出兼收并蓄东方传统关系治理与西方规

则治理的“一带一路”治理新模式。 “关系”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

共识、塑造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规则”则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

资的便利化等提供制度依据，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针对不同

成员方、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议题发挥替代性和互补性功能，以增进“一带一路”建设及

治理绩效。 “一带一路”治理伴随“一带一路”整个战略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

方对战略实施进程中潜在风险和现实问题共同商讨、协调、管控和处理，其依据是通过

制度规则和关系规范模式，引导和形成“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秩序，以保证“一带

一路”中的“五通”实现，最终打造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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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治理”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高频词汇。 领域上的环境、能源和安全治理，层

次上的市场、社会和政府治理，地域范围上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治理，各领域、各层面、

各范围的治理网络纵横交错、相互作用，体现了人类发展对良好秩序、和谐环境的向往

和追求。 大体来说，任何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运作中均离不开治理，“建”与“治”亦是两

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建”是“治”的前提和基础，“治”是“建”的规范和保障，人类经济

社会活动都是建与治的统一，如同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全球治理、公司经营活动中呼唤

公司治理一样。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建设倡议，在实施进程中客观上需要各

类关系的理顺和风险管控，以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 这是治理视角中“一

带一路”的基本含义。

自 １９９５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首次对“治理”加以界定以来，①治理的要义便在于强

调“多元协同、利益协调、制度规范、公正公平、有序高效”。 也就是说，治理是多元主

体以民主参与的方式，以法规为基础，对权责利进行均衡配置的管理行为，以形成一个

秩序良好、效率彰显的“善治”系统。 全球或地区治理的典型特征是以规则为基础的

治理，规则作为人类活动的行为规制和行动导引，它和原则、规范、决策一起构成了国

际机制的基本要素。② 当前西方以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为载体的区域经贸一体化建

设形成了以规则为核心的主流治理模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便是这种治理

模式的代表。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推进，需要逐步规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等经

济活动，通过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并明确参与方的权利义务。 但不容

忽略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参与主体、治理对象以及治理目标具有多元性、复杂性

特征，使“一带一路”框架内难以建立成统一的规则体系。 作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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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领域的个人和各类管理共同事务的方法的总和。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

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 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

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

要。 第四，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

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参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２。

陈伟光、曾楚宏：《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载《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９９ 页。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元化的国际合作新机制，其开放和灵活的建设原则必然依赖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

制度。 所以，把以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为依据的规则治理和不以正式制度谈判为前

提，而以认定、默契和共识以推进合作的关系治理①结合起来，是研究“一带一路”治理

问题的合理取向。

当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属性定位、功能作用、政策解读和风险分析

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从治理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其原因不仅在于化解“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的问题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原则进行“多元共治”，更在于“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建设倡议，所折射出的中

国智慧和文化含量———一种融合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治理理念，需从理论维度上

加以梳理。

二　 “一带一路”治理的基本架构

自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构想对外宣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属

性认知和学术界定。 大多数学者从外交策略的视角纠结于“一带一路”的属性究竟

是“倡议”还是“战略”，②或有学者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将其称为区域间公共产

品。③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经济的视角将其称为跨洲经济大通道或新型区域命运

共同体、④跨境次区域合作机制等。⑤ 虽然也有少数学者从治理的视角指出“一带一

路”应提供一个平台对当前呈碎片化的区域治理方式进行整合，⑥或在治理内容上注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当前尚未形成权威的定义。 笔者认为，两种治理均可能最终促成正式及非正

式规则的形成，从是否达成规则的结果上区分不适当，但规则治理一般以条约谈判为驱动，关系治理则不发起正

式的条约谈判，而借助于彼此共识、情义等的推进。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为中国战略；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构成倡议，如宋

国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载《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２ 页；李晓、李俊久：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０ 页。 国外则有学者

认为“一带一路”即为中国的区域战略。 参见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Ｔｉｅｚｚｉ，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ｌａｎ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政治与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２ 页。
明浩：《“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３ 页。
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的新进路》，载《南亚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 页。
冯维江：《从治理视角看“一带一路”》，载《盘古智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ｗｉｎｓｔ．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 ２９＆ｉｄ＝ １０８９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重与国际产业链下游经济的合作，①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而助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

改革，②但学界鲜有针对“一带一路”从治理框架和模式创新的角度加以研究。 事实

上，“一带一路”本身是中国发起的一个开放多元的国际合作机制，③并具有较为明显

的地域性，即连接东亚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中间拥有发展潜力巨大的“广大腹地国

家”，④“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必然要融入一定的地区规范，其治理要义主要在于沿线

国家在共建中如何形成规范、原则和秩序，其治理框架具体构成如下：

一是治理主体。 多元化治理结构是现代治理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治理区别于统治

的典型特征。 面对共同的问题，网络关系中的行为体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互

动，达成各参与方能接受的行为规范或行动规则。 在这个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社会

中，主权国家一直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创建中的“一

带一路”多元合作机制，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的成果。 倡议期间建立共识并推

进实质性合作的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和治理的重要主体。 除了主权国家，各类政

府间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在治理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

进，一些市场主体如跨国企业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构成重

要的行为体。

二是治理对象。 治理是一个过程的概念。 规范的形成、秩序的建立和利益的

协调都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实现。 不过，这一过程的落脚点主要集中于问题的处理

和化解，正如全球治理是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如经济危机、能源短缺和跨国犯罪

等问题一样。 “一带一路”中的经济治理旨在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沿线国家交

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标准、规格的协调与兼容以及通道安全和维护等问

题。 二是沿线国家经贸规则的协调和对接，主要是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的谈

判、签订和更替，以维护贸易投资秩序，降低相关交易成本、防控有关贸易投资风

险等问题。 三是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合作，主要防范和处置相关融资项目的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等。

三是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是治理主体按照一定程序和原则设置议题达成共识或

决策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治理主体间的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利益协调。 当前，“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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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长春：《全球治理博弈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１６ 辑，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３ 页。

王文、刘英：《“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载《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５８ 页。
李向阳：《“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２８ ／ ｃ１００２－２６７６４６３３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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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尚未形成专门的区域治理平台，而是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双边的高层会晤、主场

外交、多边机制嵌入相关议题等形式，谋取沿线国家合作治理的共识。 未来，“一带一

路”在建设过程中亦可能逐步形成以“一带一路”峰会为主要专业平台，双边、区域多

层次经贸治理机制辅助推动的复合型治理机制，甚至可能就“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专

门的次区域或区域合作组织。

四是治理结构。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难以寻求一个机制化的统一的

多边治理，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网络中心的多重双边

关系结构。 如何凝聚沿线国分化的利益，将中国与沿线国的双边关系演进为稳定的区

域关系，可能是未来“一带一路”治理结构的发展方向。 此外，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倡议者，尽管不谋求“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权，但在与相关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的同时，承担较大的协调治理成本，也应获得与之相应的治理权。

五是治理目标与价值。 治理的目标体现一种价值取向，“一带一路”建设最初

由中国倡导，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认缴资本为例，中方在亚投行

认缴额为 ２９７ ８０４ 亿美元，占比２６ ０６％。① 尽管中国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是“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供应者，中国仍强调“一带一路”应“共

商共建共享” ，并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保障沿线国参与的广泛性和充

分性。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应定位为中国在亚洲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是

ＴＰＰ 式的对等权利义务交换。 与 ＴＰＰ 侧重自由及开放的营商环境构建所不同的

是，能力建设和共同发展是“一带一路”的主旨，以共同利益为目标达到善治的价

值取向。

由前文分析可见，“一带一路”与当前自由贸易区或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很大的差

异。 西方主流的规则治理并不能完全契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而需谋求一种新型

的区域合作与治理模式。

首先，“一带一路”治理主体明显异于传统美欧以 ＦＴＡ 推进的治理模式。 传统治

理模式的成员方相对固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以便在成员方之间缔约，达成对等权利

义务。 以 ＴＰＰ 为例，其主导方美国在选择区域合作成员方时，有意识地选择对价支付

能力较高或能增进本国地缘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的成员方，②因而 ＴＰＰ 初始成员方主

要为亚太区域发达国家以及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相对较佳的新型经济体；“一带一

路”则是一个开放的、非排他的区域合作，其特征决定了它需要建立相对灵活及包容

·７９·



①
②

《五问亚投行：中国为何是第一大股东》，载《新京报》，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王燕：《区域经贸法治“规则治理”与“政策治理”模式探析》，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６ 页。



的治理模式。
其次，“一带一路”治理内容虽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经济议题

为主，但也涉及政治、文化等议题，超出了传统 ＦＴＡ 治理的内容。 尤其是“政策沟通”
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难以通过达成正式条约的规则治理方式，“民心相通”更是不可能

以规则治理来推进。 即便规则治理对于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但沿

线国巨大的差异也使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治理成本较高。
再次，“一带一路”治理机制与既往美式以 ＦＴＡ 为载体的规则治理的价值追求有

所不同。 美式 ＦＴＡ 在区域及全球贸易中以“自由化竞争”为战略目标，①促进区域内

贸易投资流动，并借助于区域内的低关税，实现从区域外吸引投资的目标，由此需要通

过缔约确定成员方开放程度。 但这种缔约模式所产生的 ＦＴＡ 往往贴附谈判主导国的

标签，其对等交换性规则一旦向主导国利益倾斜，所构建的仅是“国际法之治”，而非

“国际法治”。② “一带一路”建设则定位为中国在亚洲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是与

沿线国对等式权利义务交换，公共性突出。 起码从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规
则治理服务于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界定和执行，对于旨在提高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基础设

施的公共产品供应，精确的规则治理并不具有显见的必要性。
最后，规则治理的核心要素便是针对治理议题具有一个稳定的法制框架，③并在

该框架下形成相对固定的治理平台，如各类国际和地区组织、首脑峰会、战略对话等，
促成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及争端的有效解决。 “一带一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律框

架，在推进的过程中亦需强化协商和斡旋以达成共识，而不仅仅依赖谈判和诉讼。 同

时，“一带一路”在建设中可能受到同一区域 ＴＰＰ 等美式区域合作战略的影响，如何使

“一带一路”治理在区域内脱颖而出，亦促使其采纳更为灵活及符合沿线国需求的治

理机制。

三　 “一带一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构建与发展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除了需按照通行的路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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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治理以外，还应充分考量“一带一路”建设所涉阶段的复杂性及国家的差异性，承继

中国与亚洲国家以关系治理为主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新和发展，形成

一种融入中国及亚洲元素的治理新模式。

（一）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内涵辨析与相互关系

关系治理的概念主要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中，①并没有引入国际关系领

域的研究主流。 西方少数学者针对东盟及亚太地区的治理特征，提出了关系治理

的概念，但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并没有注重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

性关系，结果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却鲜有“关系”的地位，这是西方国际关系主

流理论的重大缺失，②更没有就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互动在区域合作框架中展开

分析。

这里的所谓关系指的是社会主体（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均衡结构或认知结

果，是行为体对彼此之间信任程度的基本判断，也是未来行为预期认知的基础。 关系

治理是相对于规则治理的一个概念，西方有学者将其称为“并非依托规则和条例，而

是通过讨论、协商达成一致”的过程，③体现种族、文化、价值观以及习俗的含量，是以

个体的或群体的人之间的默契、互信为基础的。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相对于规则治

理而言，关系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关系治理不以条约谈判为驱动，因而其形成的共识即便最终落实于制度，

亦一般具有非正式性及非强制性的特征。 例如泛亚铁路统一采纳中国标准，正是关

系治理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体现。 可见，关系治理表现为人们在一种无意识

状态下接受的行为规范，诸如文化、社会习俗、道德规范等，④代表国际问题的非正式

处理路径，依赖成员方协商，通过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意识，如情义、互信、共识等，而

不是依赖于现有国际体制通过正式的谈判或条约解释及执行达成一致。 规则治理

则不同，规则治理针对特定的国际问题通过正式谈判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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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则，并建立第三方机构去保证规则的执行和争端的解决。① 因而规则治理更为

依赖国际社会的制度结构，并非强调行为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式性及强制性的

特征。
其二，关系治理对应灵活的形成及执行机制，没有固定的僵化模式，以利益共识和

信任为基础。 关系治理因内容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可随着社会的环境变化及时地加

以调整和修正，其形成成本和转换成本都较低；而规则治理旨在保障合作的可预见性

和有效性，以清晰的权义规则为载体，借助于严格的执行程序、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来

实现。 因此战后与大量国际经济协定缔结相伴相生的是，亦出现了大量的国际经济组

织，并内设立法、执行及司法机构，以实现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② 这些国际经

济治理机制一旦形成，便难以修改，故规则的约束性表现突出，规则形成及调整的转换

成本均较高。
其三，关系治理一般在目标上具有长期导向性，着眼于宏观、战略和全局性的目

标。 相对短期或局部利益而言，更注重长远及全局利益的实现，如以经济利益回报换

取政治或安全利益的增长。 相较而言，全球及区域经济合作如以规则治理为模式，多
具有“问题导向”的意识，具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局部利益更是关注经济利益。 例如

美国在供应 ＴＰＰ 的规则时，便以规则设计创造并强化有利于美国贸易与投资的比较

优势，提升美国产业区域“供给”能力，进而对全球经贸制度产生辐射效应。③ 譬如，
ＴＰＰ 劳工章节中劳工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弱化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知
识产权保护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激进推进，以纺织产品的优惠政策换取区域内小国如

越南对服务业开放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以此强化美国医药、高科技产业及服务贸

易的竞争力。
其四，关系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包容性、治理方式上具有开放性。 关系治理

是多元价值共存和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主张沟通、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和而不

同，求同存异，使容忍成员的差异的包容性及灵活性成为关系治理的常态。 规则治

理则往往体现为准则的同一性和价值观的普遍性，主张用实力、权威、话语权等方式

形成规则。 规则治理的主导国通过对规则的同一性控制增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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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①

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两者虽正式性和强制性不同，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以及形成

合作与转换成本各异，但其在复合的区域治理框架下进行互动生成及相互建构也是可

行的。 这源于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在运作中存在相互替代性和互补性，针对不同治理

对象和内容各自具有优势，因而可建设性地糅合在区域治理中，并充分发挥其互补性

的功能。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在运作中首先有一定的替代性。 替代性是具有相似功能结

构的组合。 关系治理在特定情形下之所以可以替代规则治理而起作用，是因为国家的

信用资本亦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② 增进国家之间信任，有助于承诺的自我实施，由

此关系信任可避免缔约，降低交易成本等。③ 尽管替代性体现为相互替代事物间的此

消彼长，但并不妨碍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在国际合作中的互动和运用。 毕竟在全球治

理中，规则治理并非解决国家之间任何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问题的万灵药，关系治理

在政治敏感性议题及治理效果不确定的议题上更具优势，避免成员方在正式条约谈判

下不得不将此类议题提交本国国会或议会批准，并减轻成员方因规则治理而产生的权

义纷争，降低缔约及履约负担。 此外，在与排斥主权让渡的国家进行合作时，关系治理

也比规则治理更利于治理意向的达成。 因此，倘若区域合作涉及成员方敏感度和分歧

度不同的议题，不妨借助两种治理模式的替代性择其善者而用之，在保证治理效果的

前提下降低治理成本。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也具有互补性，因而两种治理手段并举方能发挥整体性作

用。 第一，从结果来讲，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并用能有效提升治理绩效。 国际社会呈

多元横向特征，在主权藩篱之下，规则治理所形成的正式规则在很多时候需要借助于

“建设性模糊”④而降低成员方的分歧，导致了规则的不完备性，并在规则执行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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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毅、慕继丰：《论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互补性与有效性》，载《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６—

６２ 页。 此外，从企业关系治理的角度，苏曼特拉·戈沙尔（Ｓｕｍａｎｔｒａ Ｇｈｏｓｈａｌ）和彼得·莫兰（Ｐｅｔｅｒ Ｍｏｒａｎ）指出理

性的、正式的合同对合作具有负面的影响：“理性的控制的使用显示了它们既没有被信任，也没有被可信地认为如

果没有这些控制它们会正确地行事。”对监督者来说，他们会产生一种负面情绪，陷入监督者困境。 参见 Ｓｕｍａｎｔｒａ
Ｇｈｏｓｈ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ｏｒａｎ， “Ｂａｄ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６， ｐ．１３。

Ｂｉｌｌ Ｋｅｌｌｅｒ， “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Ｂｉｂｉ：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ｓ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 Ｄｅｒｂ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２， ２０１２ “建
设性模糊”谈判技巧是美国谈判代表亨利·基辛格最先在中美建交时提出的，用于回避台湾问题。 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Ｉｓａｃｓｏｎ，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Ｉｎｃ， １９９２， ｐｐ．４８１－４８２。



困境。 关系治理恰能弥补正式规则的不完备性和执行性问题。 关系治理注重合作共

识的营建，可避免模糊条款在解释时的纷争，且良好的关系实际上促进了承诺的有效

执行。① 因而国际社会的治理中，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协调并行，才能达成有效和合

理的治理范式。
第二，从过程来讲，关系强调互动过程，规则强调过程中规范形成的结果。 规则产出秩

序，关系则促成权利、义务达成。 国外学者帕特里克·杰克逊（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丹尼

尔·奈克森（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Ｎｅｘｏｎ）从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了“过程 ／关系”的研究

模式，认为关系与过程具有等同性，强调行为体的关系性和过程本身的建构作用。② 中国

学者秦亚青等人确立了过程建构的“关系本位”的理论框架，认为过程因运动中的关

系而具有自身动力，过程的核心是关系。 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导向结果，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关系的流动孕化权力、孕育规范和建构行为体身份。③ 关系性

权力尽管并不一定与因果性权力相吻合，但毋庸置疑，关系性权力因知识、沟通、信息

等因素而产生的国家之间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依附的关系，促成结果的达成。④ 可

见，关系治理注重过程治理，并借由过程建构对行为体的身份、权力、责任进行分配，从
而最终可促进规则的形成。

第三，从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来看，规则强化关系，关系推进规则。 关系治理在行为

体互动的过程中可体现为软实力，进而达到规则推进的效果。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作

为整体运行推动着善治的实现。 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治理的结果，但是在预

知结果难以取得或是暂时无法取得的时候，维持过程可能比达到预期效果更加重要。
维持过程，就有可能最终达成预期结果。 即便无法达成预期结果，过程也通过关系的

运动，调整着各方利益和对利益的认识，协调各方的关注和要求，加强各方的情感认

同，因而达成更好的或是比较好的结果。 这样一来，过程自身的地位就大大加强，也就

是说，过程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维持过程本身与通过过程获得结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义。⑤ 这一理论思想是以中庸辩证法作为理论基础的，认为这两个偶对体的关系并不

是对立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生成新的合体生命，以双方的合作和交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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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Ｎｅｘ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３０２．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第 ７４页。
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 页。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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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前提。①

（二）“一带一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模式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发展

“一带一路”关系治理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可溯源至中国古代的朝

贡制度，亦与近现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外交”有若干异曲同工之处。 但亦需看

到的是，“一带一路”的治理内涵超越中国传统治理的范畴，而凸显了一种从认知趋

同、战略对接到规范形成的过程。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关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在东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源于中国历史上“天下体系”中以合作为本位的文化基因，区别于西方依托海洋文化

所建立的以竞争为本位的范式。② 关系治理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国家也产生

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乃至文化认同，明朝的朝贡体制以松弛的、低强制性的等级秩序以

及“厚往薄来”边境经贸优惠政策③换取政治及安全利益便是中国古代“关系外交”的

一种形式。 今天关系治理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演进，与历史上天下体系和朝贡制度已

有不同，④但仍由内至外在家庭、企业、社会关系以及国际交往中得以延续，并影响了

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合作理念。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亚洲各国获得独立，陆续加入多边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逐步融入西方主流治理文化———规则治理中，但关系治理从未退出历史舞

台。 东盟五国最初在建立合作时，基于对主权让渡的排斥，便采纳了关系治理模式，在

形式上构建了一个由若干主权国家组成的集合，⑤而不是一个紧密的区域组织。 尽管

在后续的建设中，东盟逐步吸收规则治理中的有益成分，完善了组织机构和宪章，但并

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关系治理模式。 例如，东盟并没有像北美自由贸易区（ＮＡＦＴＡ）一

样建立法律型争端解决机制，而偏重于外交型争端解决机制的运用，由主权国家通过

协商、斡旋或仲裁等方式解决纷争，而对允许私人投资者对主权国家提起仲裁的争议

解决机制始终保持限制及排斥的态度。

当代中国运用“亲诚惠容”的理念经略周边，也是植根于这种治理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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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冯维江：《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与制度遗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第

８、１２ 页。
周方银：《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与国际责任》，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 页。
譬如，天下体系和朝贡制度强调国家之间的非对等性，否认国家主权平等。 现代关系治理理念则是以国

家主权平等，提倡国家对话和合作的方式开展的。
Ｊｏｈｎ Ｓｈｕｈｅ Ｌｉ，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０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ａｂｅｒ．ｏｒｇ ／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６ ／ ２０９ ／ ＣＵＨＫ＿Ｌｉ＿００－２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ＣＥＰＡ）和东盟与中国（“１０＋

１”）虽然形式上采纳了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呈规则治理特征，但其内容却反映了关系

治理的实质，延续了古代朝贡制度的精髓，由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或东盟国家单方授

予经贸优惠待遇，而维系彼此关系，反映了关系治理追求全局及长远目标的根本属性。
尤其是东盟“１０＋１”，单边授惠的关系治理特征更加明显，通过对柬埔寨、老挝、马来西

亚和越南提供特殊优惠待遇和发展援助，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优惠待遇授予东盟

中尚未加入 ＷＴＯ 的国家，或将 ＷＴＯ 附加开放要求单边授予东盟成员方，使其得以在

中国未向其他国家开放的市场中成为第一批“登陆者”。① 这种单向的馈赠式的贸易

让步是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②精神在贸

易、投资等领域的体现，被评价为“中国式最惠国待遇原则”，③实现了东方独具特色的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有效嫁接。
但显然，“一带一路”建设的治理模式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加以了拓展。 作为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关系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大战

略，“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新思想的重大成果，是基于新型国际

关系、发展的伙伴关系、新型的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产物。 因

而与中国历史上“朝贡外交”以经济优惠换取政治臣服所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
议尊重沿线各国的主权，倡导“共商共建”的参与性。 “一带一路”治理模式亦不同

于东盟“１０＋１”“以关系运作 ＦＴＡ”的合作模式，在后者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程度的

拓展。
首先，尽管中国在东盟“１０＋１”中也向沿线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和优惠经贸政策，

但“一带一路”建设更突出了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功能，是中国以区

域整体利益观代替本国局部福利观的体现。④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是“发展

导向”的理念，有别于 ＴＰＰ“市场导向”的理念。 “一带一路”建设需与沿线国的发展规

划进行战略对接，如印度尼西亚打造“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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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立足于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为这六个词。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载《光明日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ｘｗ．ｏｒｇ．ｃｎ ／ ｈｔｍ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ｆｏ１３５８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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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大国政治的终结———国际法治的目标探求》，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第 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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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等。 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传统的“关系本

位”文化遗产加以改进，不仅体现了与传统关系治理模式一致的适当放弃经济利益以

获取政治和安全利益，通过经贸优惠积累关系资本，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良好的地缘

政治关系的意图，亦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应、切实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能力

提供了支撑。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开放性及不确定性的特征，使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中国

传统治理模式，需要在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拓宽灵活性及包容性。 “一带一路”建

设不完全固定线路及参与国家的特征，使其范围既是周边的也可能是全球的，最终可

能由线和带的概念扩展到网和面的概念。① “一带一路”合作内容由基础设施建设为

先导，逐渐推进至贸易与投资合作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等。 合作机制亦不限于现有的

双边及区域合作机制，蕴藏着孵化新机制如“一带一路”峰会等潜力。 因而，“一带一

路”的治理模式和机制在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不断调整的需要，应保持开放性和可调

节性。 相比较而言，传统治理模式如中国与东盟“１０＋１”合作对象固定，合作内容主

要限于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合作机制较为单一，并不能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治理

的需要。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传统关系治理模式的重要发展便是以“关系”驱动

“规则”，最终优化区域内的经贸规则，提升区域内国家整体的话语权。 以东盟“１０＋１”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周边治理模式虽然也以关系治理促进了规则的形成，但规则本身先

进性不足，亦未能在国际社会上显著提升成员的整体话语权。 “一带一路”建设在初

期虽以关系治理为驱动，但不能仅依托成员间的关系构建，而忽略规则治理，游离在国

际法治、区域法治之外。 毕竟，国际社会因欠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政府，呈现为

多元横向的契约之治。 这种多元横向的特征客观上需要促进国际法治的秩序性、可预

期性及有效性，②国家之间可就合作事项达成可预见的并能有效解决纠纷的国际规

则。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要来看，各沿线国也需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以保

证“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经贸法律制度的衔接、双边及区

域贸易投资协定的签订及更替、区域内交通运输标准的制定、人民币跨境结算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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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学通：《一带一路战略会使中国和世界关系更紧密》，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 １４０５７２１４＿
０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８１ 页；黄文

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４ 页。 另可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Ｔｒａｃｈｔ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２４４。



亦需要规则建设。 因而，“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需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制度公共

产品，并使这些制度反映当前国际投资、贸易、金融等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的

整体利益，从而凝聚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沿线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整体话

语权。

综上，作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深刻互动的战略表达，①“一带一路”从理念的构想、倡

议的提出到规划的实施，其基本框架的形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倚重关系的治理模式。

但“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性、复杂性等特征需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加以发扬和现代

“加工”，在规则治理为全球经济治理基础的情势下，将“一带一路”建设融入现有的国

际规范，依据现存的规则体系乃至重塑新规则而治之。

四　 “一带一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相融的战略路径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和互动关系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

略组合，但基于“一带一路”所涉成员的广泛性和差异性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

性，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可针对特定对象、不同阶段而各有侧重。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结构布局

“空间”结构上分析“一带一路”中的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建构，源自沿线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法制健全程度的异质性。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各有其治理条件。 尤其是

规则治理，需以治理主体及治理对象认同规则、具有较高的法制程度为前提。 因而以

规则认同度、国内法制健全程度区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中的 ＴＰＰ 成员方及规则认同度较高的成员方，如韩国、日本、东盟国家

等，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贸易与投

资吸收能力，并与美国通过 ＴＰＰ 或双边协定达成了高度开放的承诺，法制成熟，规则

认同度较高，亦是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经济合作伙伴。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

规则形成及更替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优先将资源投入与这

些国家的规则治理如高端自贸区的构建中。 但要注意的是，规则认同度较高仅是规则

治理可行性的一项条件，还需要根据中国与其是否存在领土分歧、地缘政治合作的重

要性、既往关系治理的传统等因素加以微调。 譬如东盟国家、韩国等开放程度较高，适

于规则治理，但基于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并且这些国家与中国已形成关系

·６０１·

　 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


① 邢广程：《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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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传统，可以关系治理推进规则治理。

基于中国与第一类国家规则治理的紧迫性，“一带一路”建设需加快中日韩自贸

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进程，在内容上

追求较高标准的开放性规则，以达成“类 ＴＰＰ”的 ＦＴＡ 为目标。

这首先是因为，高标准的 ＦＴＡ 如 ＴＰＰ 必然产生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 要抑

制这种转移效应，仅依靠单边的经贸优惠营建关系是不足的。 因为这些国家同为

ＷＴＯ 成员，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单边优惠可因 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发生“外溢”，被

他国搭便车而稀释殆尽，只有形成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方可借助于多边贸

易机制 ＷＴＯ 相关规定将优惠保留在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之间，①以反制 ＴＰＰ 贸易与

投资转移的效应。

其次，“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升经贸制度性话语权②的重点区域。 基于区域合作

基础上形成的 ＦＴＡ 具有“自由化竞争”的功能，中国与这些国家所达成的 ＦＴＡ 文本

倘若开放性不足，则难以吸引这些国家将区域治理及合作的主要精力投入“一带一

路”建设中。 目前 ＴＰＰ 在亚太区域已有侵蚀中国经贸制度话语权，甚至撬动多边贸

易投资规则的倾向。 因而中国在与 ＴＰＰ 成员方和潜在成员方更替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或 ＦＴＡ 时，应在横向议题谈判中增加农产品、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议

题的覆盖面，在纵向方面提升承诺的开放力度。 但即便如此，中国亦不能贸然接受

ＴＰＰ 模式下服务贸易及投资准入的“全覆盖”要求，根据中国的国情渐进地由“广覆

盖”推进为“全覆盖”，③并注意将中国高度敏感的“国企”问题等在例外条款中进行

保留。

最后，以 ＦＴＡ 为代表的西方区域合作模式多形成了对等式的权利义务交换。 然

而，“一带一路”因定位为中国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其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呈单向特征。 中国与规则认同度高的国家开展合作，倘若在利益表述上模糊处理、过

于内敛，不仅难以为其所信任，反而易被质疑为“别有用心”甚至“称霸亚洲”，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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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与这些国家均应遵守 ＷＴＯ 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但 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及 ＧＡＴＳ 第 ５ 条豁免符合条件

的“自由贸易区”及“关税同盟”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因而所形成的特殊优惠待遇无须无条件授予第三方。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

话语权”作为“十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 参见《２０１５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工作报告》，ｈｔｔｐ： ／ ／ ｂｇ． ｙｊｂｙｓ．
ｃｏｍ ／ ｇｏｎｇｚｕｏｂａｏｇａｏ ／ ２０３３３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从目前来看，ＴＰＰ“准入前国民待遇”要求成员方投资行业的“全覆盖”，进而再通过“负面清单”的附件

一和附件二做有限保护。 但中国当前无论是内地与香港地区的 ＣＥＰＡ 还是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最多只能达到“广覆盖”的要求。 现阶段在投资开放中牢牢把握“广覆盖”，逐
步推向“全覆盖”是中国利益所需。



于合作的开展。 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妨以规则治理为主要模式，以正式谈判及缔约作为

主要推动模式。

第二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规则认同度很低、尚未与中国签署任何双边或

区域经贸协定的国家。 据统计，“一带一路”尚有 １４ 个国家并未加入 ＷＴＯ，未与中国

签订投资协定的国家也有 １１ 个。①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倘若采纳规则治理模式，

沿线国家则需对政府管制权限做出较大让渡，甚至授权第三方机构处理国内经济事

项，必然会对规则治理产生排斥心理。 中国与之推进 ＢＩＴ 及 ＦＴＡ 缔约，也可能存在谈

判时间较长、缔约文本较为落后的问题。 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关系治理先行是

理性的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量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必然会遭遇因其国

内法制水平较低、政治及法律风险较大而不足以保障中资利益的问题。 因而，中国仍

应渐进地通过单边授惠的方式弥补与其 ＢＩＴ 的缺失，并优先落实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

准入、待遇及投资保护。

第三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中与中国已达成 ＦＴＡ 或 ＢＩＴ，但规则认同度不高的

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并用，以关系治理增进共识和互信，鼓

励这些国家将双边和区域合作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促进中国与

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形成话语联盟。 在规则治理方面，中国可择机

推动与这些国家 ＦＴＡ 及 ＢＩＴ 更替，并在文本的开放程度上达到甚或超过 ＷＴＯ 多哈回

合最新谈判标准，配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渐进地推进多边贸易规则的开放，避免

ＷＴＯ 在美国的抛弃下被边缘化。② 由此，关系治理凝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身份；规则治理推动中资企业境外投资和贸易利益的延伸保护，以增进中国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二）时间次序推进

作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长远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还需从时间的维

度考虑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实施路径，可以通过建设初期、拓展期以及全面发展期

三个阶段依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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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未加入 ＷＴＯ 的 １４ 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塞尔维亚、黎巴嫩、东
帝汶、不丹、波黑、白俄罗斯、巴勒斯坦、阿塞拜疆和阿富汗。 未与中国签订 ＢＩＴ 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巴勒斯

坦、孟加拉国、阿富汗、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拉脱维亚、波黑和黑山。
这是因为中国经贸发展主要受惠于多边贸易体制。 当前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陷入困境之时，美国叫嚣放弃

ＷＴＯ 多哈回合，并将其资源投入区域 ＦＴＡ 的构建，意图形成新的多边规则。 挽救 ＷＴＯ 的颓势是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故应将海上丝绸之路 ＦＴＡ 或 ＢＩＴ 的投资开放规则与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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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先关系、后规则

“一带一路”在建设初期应谋求先关系、后规则的治理路径。 这个阶段关系治理

的重心应置于共同利益观的形成及集体身份的认同，从而为“一带一路”长期建设提

供根本动力。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初期需基于关系共识形成共同的利益观。 共建“一带

一路” ，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政府层面及民众层面形成共识。 中国应通过积极

的外交，把“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念对外宣示，明示正

确的义利观，阐明“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和基本规划，化解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

信，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关系共识，进而以建立互信、共同发展、共同利益为纽带，通

过对外关系渠道，培养集体认同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框架，确立规则治理的重点

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亦不妨阐明自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长远利益：一是实现区域

内产能整合，便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互补；二是在为沿线国提供资本和技术要素

时，推动 ＦＴＡ 及 ＢＩＴ 升级，抑制投资及贸易壁垒的形成；三是通过区域经济的增长及

法制的融合，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整体的经贸制度话语权；四是以经济

增长及区域一体化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利的地缘政治及安全利益。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初期还应以关系治理强化对沿线国集体身份的宣传。 基

于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形成集体认同的必要条件，①因而与“一

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国与中国之间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致，需要建立与西方价

值观所不同的亚洲价值观，②淡化建设国与被建设国之间的权义区分，以“共商共建共

享”的参与模式促进沿线各国官方及民间对话和交流，培育集体情感。 以关系为核心

的交流过程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行为体可以平等地论证规范的有效性，质

疑其他行为体观点的正确性，寻求真理性的共识，依此作为交互行为的规范框架，实现

合作，促进集体身份构建。③ 当然，集体身份认知并非否认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个体身份。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资金庞大，并需在不同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

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协调，光靠中国一己之力显然不足。 中国在明确自身为“一带一

路”建设倡议国的同时，应积极寻求“共同建设国”，发挥各自在资本、技术、金融等方

面的优势，并根据被建设国特定生产要素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战略对接。 尽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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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３４ 页。
郑永年：《中国的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花勇：《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及建构路径》，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１ 页。



体身份认同不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实现，并会因历史上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

影响、共同制度缺失、民族文化非同质性以及外缘因素或美国因素而面临较大的不确

定性，①但应为“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宣传的主要内容，以此消除沿线国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疑虑，为其建设提供长久的支撑。

在关系治理成果逐步成熟之时，可适时加强规则治理，但建设初期的规则治理以

巩固现有双边及区域 ＦＴＡ 或 ＢＩＴ、促进区域内正在进行的 ＦＴＡ 谈判为主。 例如，该阶

段应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为重点，以“２＋７”为合作框架，打造完成中国—东盟自贸

区升级版、深化中日韩自贸协定及 ＲＣＥＰ 谈判，完善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
缅甸及韩国的《亚太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海合会合作论坛、中国—非洲合作论坛的

机制化，利用区域内已建立的贸易和金融机制，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

产业分工体系，强化双边能源与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互补机制，以亚投行等关键金融机

构建设为依托，促成早期规则治理成果的收获。②

２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期：关系推进规则，规则强化关系

在第二阶段，“一带一路”合作治理遵循关系推进规则、规则强化关系的治理路

径。 “一带一路”治理的这个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巩固成果的时期。 强化现有的合作治

理框架，组建“一带一路”峰会，将其打造成维系和强化现有合作框架的主要机制是这

一时期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重要目标。
这一阶段，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互为促进。 在关系治理方面，应优先建立“一

带一路”峰会，并以此为平台增进沿线国家之间政府首脑、行政官员、商会代表的交

流，为规则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 通过沿线国首脑的交流，协商各年度、各阶段优

先合作议题；政府部级行政官员、议会或立法部门层面的交流可对合作事项的具体

开展和执行形成共识，为制度建设进行沟通和准备；民间商会、企业代表层面的交

流可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商业、法律等风险加以鉴别和反馈，并引进民间

资本以弥补“一带一路”建设资本的不足。 通过“一带一路”峰会及其他双边、区域

合作机制的关系凝聚功能，为完善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制度建设提供基础

和保障。
进而，这一阶段将强化规则治理，并以此凝聚成员方的关系。 这一阶段的规则

治理落足于三点：一是促进“一带一路”峰会合作的机制化，以谈判机制和执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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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及原因》，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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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具有典型的多边规则治理的功能，可主要

服务于“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资金融通。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的构建为主。 二是进一步整合中国与沿线国家分散的双边或区域合作机制。 例如

促进双边 ＢＩＴ 向区域 ＦＴＡ 转变，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谈判，并在进一步的

区域整合上，提升原有区域合作机制的规则化程度，增强协商与谈判的效率和争端

的有效解决。 三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 ＢＩＴ 及 ＦＴＡ 的更替。 规则治理的逐渐成熟

将进一步巩固沿线各国的关系。 这是因为规则治理具有“凝聚性”，成员方受条约约

束的经贸制度整合要求越高，成员方则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参与治理，从而在

签订及执行 ＦＴＡ 的过程中亦产生了“锁定”成员方合作的效果，①强化彼此关系。 当

然，正如前文有关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空间结构布局”所述，这一阶段的 ＢＩＴ 及

ＦＴＡ 规则的开放程度应对“一带一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规则认同度的国家做出

区分。

３ “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发展期：以关系为纽带的规则体系构建

第三阶段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攻坚期，也是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成果的显现时期。 这段时期内的治理重点是“机制联动，形成一体，

规则整合”。 也就是在经济通道上实现海陆丝绸之路的互补衔接，形成“一带一路”为

主体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框架。

这一阶段的规则建设将以整合国际及国内两类规则为主要任务，完善中国的国内

经贸规则，并提升中国国内规则转变为区域规则的能力，以便于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

相互输送法治因素。② 两类规则的统筹亦源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区域合作只有

实现商法的统一，方能为经济合作提供保障。 因此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不应仅仅是在边

境消除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只有深入腹地，实现区域商法规则的统一，方能真正意义上

实现经济一体化。③ 故这个阶段的规则建设应以提升中国经贸制度在区域内的影响

力为主要目的。

针对“一带一路”规则的体系建构，应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如通过“一带一路”峰

会，尝试由大国协调组建沿线国家广泛参与的多边组织或次区域经贸合作组织，理顺

已有的次区域、区域、跨区域乃至全球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一

步整合交叉重叠、标准具有趋同态势的区域机制，化解各类规则治理中存在的对抗性，

避免借助经济合作机制造成价值观念和地缘政治的战略对峙，形成稳定的谈判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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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执行及争端解决机制，深化“一带一路”区域和跨区域的机制合作，最终推动亚太

经济朝着深度一体化方向发展。

五　 结论

“一带一路”治理框架的提出是基于共建中的“一带一路”风险防控、规则标准对

接和利益协调等的需要。 不同于本身就是跨区域贸易治理规则的 ＴＰＰ 协定，也有别

于欧盟、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具有治理主体的开放性、治理内容的广泛

性、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和治理机制的灵活性，作为古丝绸之路精神传承和当代国内国

际战略统筹的产物，“一带一路”建设应创新理念，走一条中国元素与世界发展趋势相

融的治理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成长于中国崛起和民

族复兴的背景，其建设凸显了一种从形成共识、战略对接到规范形成的过程，这实际上

是一种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双重构建的过程。

在国际问题领域，相比较统一、缜密和强制的规则治理而言，关系治理具有目标的

长远性、执行机制的非强制性和价值取向的包容性。 两者之间替代性和互补性兼而有

之，这决定了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应灵活应用两者治理模式的组合，在空间上

按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法制健全程度分类布局，构建或完善标准不一的双边或多

边机制；在时间上按先关系后规则、关系与规则互动的路径推进，理想的情况下，应致

力于各类分散的双边多边机制的整合，建构以关系为纽带的“一带一路”框架内规则

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建构跨地区合作与治理的过程。 在全球治理体制

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试

验地。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融合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模式。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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